
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河市税稽罚告〔2026〕4号

广西钱疆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1203MAEHJN6L48）：
[bookmark: _Toc73516670]对你公司［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城西开发区(广西水工机械厂1栋5层502号房)5-1］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6年5月28日之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 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1.你公司存续情况
检查组根据税务登记信息，前往你公司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城西开发区(广西水工机械厂1栋5层502号房)5-1进行实地核实，经检查人员使用高德地图搜索，未能在宜州区找到该地址。检查人员随即前往宜州区庆远镇城西开发区所属社区江头社区了解情况，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广西水工机械厂早已搬迁至柳州市。
2025年10月14日检查人员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拨打该企业在税务机关报备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杜建龙的电话时语音提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检查人员于2026年3月31日第二次拨打杜建龙的电话，杜建龙在电话中表示：自己近期暂时不能回到广西河池市接受税务机关调查询问，自己是知道自己担任广西钱疆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员的事情，但是自己对广西钱疆贸易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是完全不知情的，这个公司的注册不是自己操作的，当时是为了办理贷款注册的这个企业，自己把身份证号发给一个叫赵君辉的，由他操作注册公司的事宜，据杜建龙交代具体的注册公司业务是由一个叫韩国春的人具体操作的，自己也接到过税务机关关于广西钱疆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自己也通过电话报警了，自己对广西钱疆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事并不知情，这家公司成立以来自己都没实际参与过管理，也没到过广西河池市宜州区。
检查组于2026年1月23日在国家税务总局宜州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公告栏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税务局对外门户网站公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河市税稽检通〔2026〕1号），你公司至今未与检查组联系，未向检查组提供任何涉税资料。
2.你公司申报情况
经核实，你公司仅对所属期为2025年5月的增值税进行了0申报，其他月份均未进行纳税申报。截止检查组开展立案检查时，你公司已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
3.你公司上下游票流情况
（1）进项方面：你公司2025年1月～2025年12月期间未取得任何进项发票。
（2）销项方面：你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向上海炳兴实业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12份，发票代码254520000000，发票号码62186742、62055922、62056456、62056316、62075876、62075458、62076073、62075291、62066084、62045687、62046417、62027819，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品*铝锭，金额3,592,920.35元，税额467,079.65元，价税合计4,060,000.00元。
根据开票数据来看，你公司有销无进，且企业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金额未在当月进行申报。
4.你公司资金流情况
经核实，你公司没有向税务机关报备银行存款账户，且在开具的增值税电子专用票面上均未备注银行账户，故检查组未能对你公司银行流水开展检查。
综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6〕76号)第一条的规定，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综合你公司注册经营地址虚假、无生产经营情况、进销情况异常并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6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你公司开具的上述12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
证据指向：你公司非正常状态金三截图、你公司2025发票流向系统查询截图、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明细表、增值税申报表、现场笔录、你公司银行账户备案情况金三截图、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宜州区税务局风险核查报告。
（二）处罚依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6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你公司上述为他人开具12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行为为虚开，虚开金额3,592,920.35元，税额467,079.65元，价税合计4,060,000.00元。
2.对你公司上述虚开12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第三次修改）第三十五条、《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等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5号）的规定，对你公司处罚款450,000.00元。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拟对你公司罚款合计450,000.00元，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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